附件2

关于对《北京市通州区储备粮管理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修订背景
通州区储备粮是保障本区粮食市场调控和应急的物质基础，为进一步提升本区储备粮管理水平，发挥区级储备粮调控作用，维护本区粮食市场稳定，确保区级储备粮数量、质量和储存安全，根据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《北京市储备粮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规，结合通州区储备粮管理的实际情况，在深入调研、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，对本区储备粮管理办法进行了制定，形成了《北京市通州区储备粮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）。
二、起草过程
[bookmark: _GoBack]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，区商务局（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）完成了涉粮工作相关单位的意见征集工作，结合实际情况，对文件内容进行了修改。并开展了《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专家论证和风险评估工作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由制定目的、职责分工、储备管理、轮换程序、资金管理、监测预警、动用情形、监督检查等条款构成，共计二十五条规定。重点内容如下：
一是严格计划管理。区级储备粮轮换由承储企业严格按照轮换计划执行。轮空期间，承储企业对库房进行清理、消杀等专业处理，以保证仓房符合粮食轮换储存标准，确保粮食再行入库储备。区储备粮轮换期间的轮空期最长不超过4个月，储备粮的费用补贴照常拨付。轮换以储存品质为依据，以储存年限为参考，原则上实行均衡轮换。
二是规范轮换程序。区储备粮的轮换采购，可以通过竞价交易、国内（外）定向采购或者区政府批准的其他方式进行。区储备粮的轮换销售，可以通过竞价交易、国内定向销售或者区政府批准的其他方式进行。
三是强化监督管理。明确了区商务局（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）对承储企业的监督检查职权及承储企业应当遵守的有关规定。
四是加强监测预警。区发改委、区商务局（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）均应建立粮油市场信息监测预警机制，加强监测信息共享，明确可以动用区级储备粮的情形。
五是明确了本办法适用的范围。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最终解释权由区商务局（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）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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